
主旨：公告「變更后里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為公園用地與道路用地、
公 園 用 地 為 住 宅 區 、 道 路 用 地 為 住 宅 區 與 公 園 用 地 )
(供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后里分院使用）案」，自113年6月13日起
公開展覽30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及第 28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方式：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13年6月13日起30日。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113年6月27日（星期四）下午3時假后里
區公所第1會議室舉行（臺中市后里區墩西
里公安路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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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后里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為公園用地與道路用地、公園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地為
住宅區與公園用地）（供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后里分院使用）案

◆ 臺中市政府公告 民國113年6月7日府授都企字第1130140254號

宣傳單

◆ 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緣起

本市后里地區目前尚無任何一家區域或地區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
院爭取增設住宿型長照機構及醫院，其中后里分院擬租用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土地於月眉觀光糖廠西北側設置，惟受限於「公五」公園用地及道
路用地之規劃，基地縱深不符醫院需求，故擬調整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因應后里地區醫療能量不足，且隨區域內人口老化之高齡化社
會長期照護資源服務需求，及為滿足鄰近觀光旅遊區遊客之緊急醫療服務，
增設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后里分院。爰此，本計畫擬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1項第4款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調整符合后里區醫療服務設施規劃設計
與發展需要之土地使用計畫，以落實整體規劃設計與開發建設之需要。

二、法令依據

三、計畫範圍

四、變更理由

五、變更內容

（一）書面：本府公布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
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
公布欄及本市后里區公所公布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本次變更範圍位於刻正興建之豐原后里長照機構東側，由雲頭路、
廠舍莊巷、廠舍莊一弄及東側農業區所圍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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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一

由雲頭路、
廠舍莊巷、
廠舍莊一弄
及東側農業
區所圍之範
圍，位於月
眉觀光糖廠
西北側

住宅區
(0.1473)

公園用地
(0.0480) 1. 因應醫療設施興建配

置，為符合醫院建築
縱深需求，故調整土
地使用計畫，並配合
調整道路系統。

2. 變更範圍之住宅區、
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
面積無增減情形，僅
調整土地使用配置，
並未縮減公園用地，
可滿足周邊居民使用
需求。

道路用地
(0.0993)

公園用地
(0.0699)

住宅區
(0.0699)

道路用地
(0.0993)

住宅區
(0.0774)

公園用地
(0.0219)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一）因應醫療設施興建配置，為符合醫院建築縱深需求，故調整土地
 使用計畫，並配合調整道路系統。

（二）變更範圍之住宅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面積無增減情形，僅調
整使用配置，並未縮減公園用地，可滿足周邊居民使用需求。

表1 變更內容明細表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應以將來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圖1 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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